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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拟调整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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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位于三亚市吉阳区龙塘路一侧，用地规模约5.9公顷，周边以酒店、商业业态为主。

为落实市政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效益，我局拟依法启动该地块控规修改程序。



《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YL01-13-05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 3

n 上位规划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 “三区三线”划定

拟调整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建设区），不涉及永久

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 地块规划用地图

拟调整地块为YL01-13-05，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容积率

≤0.51，建筑密度≤19%，建筑高度≤18m，绿地率≥65%。

n 现行控规

 《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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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必要性分析

n 响应区域发展新要求，强化核心竞争力

根据《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空间发展策略，

做精做强东部海棠湾、亚龙湾，以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承载区为

目标，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打

造旅游消费产业集群。

市政府部署加快推进亚龙湾旅游度假区升级改造，依托区位优势，

切实把亚龙湾旅游度假区打造为休闲度假的“金字招牌”。

为加强存量空间盘活优化，提升片区整体的城市形象风貌，合理确

定刚性要求及弹性适用条件、提高详细规划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以响

应实现区域发展目标，启动本次规划修改是有必要的。

《城市存量空间盘活优化规划指南》

n 落实提质增效任务，盘活存量资源，重塑片区人气磁极

为落实市政府加快亚龙湾旅游度假区提质增效工作部署，通过优化规划，推动土地资源集约优化配置；同时通过业态升级与周边资

源形成协同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区域打造旅游消费节点，重塑片区人气核心。本次规划修改既是盘活存量资源的必要举措，也是推动片

区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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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规划修改是为落实市政府加快亚龙湾旅游度假区提质增效工作部署，盘活存量资源用地，有助于亚龙

湾度假区的提质增效，推进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本次规划调整是合理且有必要的。

规划修改必要性分析

n 精细化土地管理。随着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传统二级类土地分类已难以适配新经济形态的发展需求，土地用途的细分让土地供应

更贴合市场实际，有效避免 “一刀切” 管理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实现土地管理的精准适配。

土地用途由二级类优化至三级类，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分类细化，推动土地资源配置向 “精准治理” 转变，为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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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

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修改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应当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n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国家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n 《海南自由贸易港土地管理条例》（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由规划编制机关组织修改，报有权限的批准机关批准。……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的修改，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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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依据

n 《三亚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规定》（2023年实施）
第七条　详细规划应当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予以明确，作为本市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

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的法定依据。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产业园区的详细规划，由产业园区管理机构组织编制，

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庄规划，由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条　国土空间规划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情形确需修改的，由组织编制机关组织修改，报有权限的审批机关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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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

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调整：
(一）规划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

质（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二）在符合功能相容、环保要求及不对周边生产生活环境造成干扰的前提下，规划其他用途调整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以及工业用

地、仓储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三）在符合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确需调整规划用地的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的；
(四）在满足人防、消防以及机动车位等要求以及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调整地下空间使用功能、出入口位置等规划条件的。

第八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技术修正：
(一）对文本、图集，图则中出现数据不一致、信息缺漏等问题进行更正；
(二）因地形图、用地边界、建设现状等信息错漏需要更正；
(三）因道路交通、市玫、水利等专项规划或者工程实施需对规划控制线或者地块边界进行微调。

为落实市政府加快亚龙湾旅游度假区提质增效工作部署，盘活亚龙湾片区存量资源用地，提高城市商业土地集约利用，拟启动本次

规划修改。本次规划修改情形为“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

空间规划条例》《三亚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规划修改情形符合规划修改条件，依法按程序启动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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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依据


